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表16A-3-1(109年度)綜稅股利所得10分位申報統計表 製表日期：111年05月19日

納稅單位
(戶數)

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股利按28%稅率分開計稅

股利所得 納稅單位
(戶數)

股利所得之應納稅
額股利可抵減稅額 分開計稅之股利所

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423517 04980815646208 0 0

第2分位 854336 010049426646208 0 0

第3分位 1118398 013156021646188 20 0

第4分位 1345486 015827522646182 26 0

第5分位 1673623 019687793646155 53 0

第6分位 2179335 025637147646149 59 0

第7分位 2996086 035245694646138 70 0

第8分位 4355255 451369036646100 108 1

第9分位 6371594 2780841179646091 117 7

第10分位 11594751 205002472244142102627639 18569 57400683

合      計 32912380 2050025035009367366443058 19022 57400692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